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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and Conditions 

一、 報名及繳費 

1. 請於03月15日(三)前繳交報名資料袋內所應備之所有證件及訂金。 

2. 注意：03/15(三)後取消或者是退出的同學必須扣除訂金及手續費；3月底前旅行社會完整

所有資訊並送紐西蘭申請 

3. 繳交訂金 NT $30,000元 (請繳交支票或匯款影本);若需申辦護照代辦費用NT $1,800。 

4. 團費餘款 NT $139,800元請於03月15日前用支票掛號郵寄或銀行電匯方式繳交 。 

5. 繳費方式： 

1. [支票]：抬頭：意智欣遊旅行社有限公司（煩請用鉛筆寫上班級姓名） 

2. [電匯]：匯款人姓名請填學生姓名，並繳交匯款單影本，以利核帳 

銀行：臺灣銀行(004) 天母分行 

帳號：142 001 008 908   

戶名：意智欣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二、 總團費 NT $ 169,800 元 (現金優惠價) 

團費包含：來回經濟艙機票、遊學課程學費及註冊費、住宿膳食費用、門票、機場稅、司機、導遊

小費、保險、當地學校至機場來回交通費。 

團費不包含：護照代辦費、學員個人當地消費、行李超重費用、當地通信費、個人行程中未排定之

額外費用及言名未涵蓋之費用。 

 
三、 退費條件 

1. 訂金為預定機位、安排住宿、餐食交通費等之用途，於報名當日繳交後，除有特殊因素，於七日內

可辦理退費，七日之後，概不予退費。 

2. 教育旅行行程開始前第 31 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教育旅行費用 10%。 

3. 教育旅行行程開始前第 21 日至第 30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教育旅行費用 20%。 

4. 教育旅行行程開始前第 2 日至第 20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教育旅行費用 30%。 

5. 教育旅行行程開始前 1 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教育旅行費用 50%。 

6. 教育旅行行程開始日或開始後始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教育旅行費用 100%。 

四、 其他說明事項 

1. 本活動為團體行程，基於安全和照顧上的考量，恕不接受中途脫隊、提前或延後出發及回國，全體

團員必須一起團進團出。 

2. 出發日期及回程日期可能因航空公司機位問題而有所更動，以行前說明會提供資料為準。 

3. 如因個人原因或不明因素，導致簽證遭拒或拖延，而耽誤團體行程者，承辦單位保有退件之權力。 

4. 教育旅行期間所拍攝的相關照片及影片將製作光碟贈予學生及校方留念外，日後將做為意智欣遊旅

行社活動宣傳使用。 


